协 议 书
甲方：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  王万新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132930197305251637
    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甲方于 2025 年 6月 30 日前向乙方支付2000元（大写：贰仟元整）慰问金。
2、 甲方于2025年6月30日前返还乙方2024年1月至2025年5月未上班期间社保费用22627.46元。（大写：贰万贰仟陆佰贰拾柒元肆角陆分）
3、  甲方于2025年 7 月 30日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9000元（大写：玖仟元整）（税前）。
4、  本协议相关资金结算支付后，甲乙双方因劳动关系形成的各种经济、债权债务全部结清，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、奖金、加班费、休假、社保、公积金等所有事宜再无争议。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。
5、  乙方确保不向任何人泄露本协议内容，确保不损害甲方各项利益和声誉，如乙方透漏本协议内容，给甲方管理造成困扰的，甲方将追究乙方的责任。
6、 甲乙双方应自觉遵守本协议，如有一方违反，另一方将保留追究    
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7、 因乙方身体原因，本协议由乙方的儿子/配偶代签，代签人已如实向当事人解释协议内容，当事人已知悉并同意全部条款，本协议自代签人签署之日起，当事人与代签人均认可其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代签人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乙方关系：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